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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文

• (一) 意涵：

1. 憲法第7條規定平等原則，旨在防止立法者恣意對人民為不合理之差別待遇。如對相同事

物，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，即與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有違。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

保障之要求，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，其所採取之分類

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，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（司法院釋字第779號解釋理由

書）。

2. 憲法第7條保障人民之平等權，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，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

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，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，是否存有一定

程度之關聯性而定。租稅法律關係中，立法者為了實現憲法所賦予之任務，而就各種稅捐

之稽徵及減輕或免除分別訂定不同之規範，其分類及差別待遇，涉及國家財稅政策之整體

規劃，適合由代表民意之立法機關及擁有專業能力之相關行政機關，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

權之法規命令定之，其規定如有正當目的，且分類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，即符合

憲法第7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（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9號判決理由）。

• (二) 舉例：

1. 司法院釋字第779號解釋文：「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關於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，僅就依

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免徵其土地增值稅；至非都市土地經編定為交通用

地，且依法核定為公共設施用地者，則不予免徵土地增值稅，於此範圍內，與憲法第7條

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。相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，依本解釋意旨，檢討修

正土地稅法相關規定。」（筆者註：現行增訂土地稅法第39條第3項，以為因應）

2.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9號判決主文：「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：『無償供公眾通行之

道路土地，經查明屬實者，在使用期間內，地價稅或田賦全免。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

法定空地部分，不予免徵。』其但書規定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尚無違背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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